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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对虐待及疏于照管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 

政策 

根据IRC与加州政府签订的总承包合同第1条第17款，严禁内陆区域中心（IRC）的劳动力队伍成

员、服务提供方或长期护理机构的所有者和/或雇佣人员虐待消费者。我们对此类行为持零容忍

态度。若出现此类虐待行为或对此类虐待行为的指控，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将进行彻底调查。如

有理由认为某位成年消费者遭受了辱骂、身体虐待、遗弃、诱拐、孤立、经济虐待或疏于照管，

或如果IRC工作人员被一位成年消费者告知其遭受了此类虐待，则应立即向有关政府机构报告此

事（《成年人报告法》规定的特定例外情况除外）。 
 
适用范围 

本政策和规程适用于内陆区域中心的所有劳动力队伍成员；所有获得IRC授权且具备供应商资

格的服务提供方和/或承包商；所有受雇于获得IRC授权且具备供应商资格的服务提供方和/或
承包商的员工。 

宗旨 
 

对于内陆区域中心而言，没有什么比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更为重要。因此，理事会对虐待或

疏于照管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 
 
标准 

1. IRC劳动力队伍的任何成员如果存在虐待消费者的行为，一经发现，必将接受严厉惩处，情节

严重者将被立即终止雇佣关系并/或在法律允许的最大限度内对其提起起诉。 
2. 任何被发现由服务提供方或长期护理机构的所有者或雇佣人员所犯下的虐待行为都将： 

 
a. 被提交给有关当局进行报告，并可能面临刑事起诉。 
b. 接受惩处，情节严重者将从授权服务提供方中除名，不再获准为区域中心消费者提供服

务。 
 

3. 强制报告人 
 

a. 根据《加州刑法典》，本政策和规程所涵盖的所有个人都是“强制报告人”，在任何时候

都应严格遵守强制报告方面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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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强制报告人（依法获得豁免的除外）在发现或合理相信发生了消费者虐待事件后，必须立

即或尽快向有关政府部门报告所知的一切消费者虐待事件。 
 
 
定义 

 

1. 获得IRC授权且具备供应商资格的服务提供方和/或承包商——为IRC服务区域内的发育障碍人

士提供直接服务和支持（参见《福利与机构法典》第4512(b)节的定义）的提供者或承包商。 
2. 强制报告人——加州立法机关通过了各种法律来保护所有的儿童、受扶养成年人和老年人免

受虐待和疏于照顾，这些法律也适用于区域中心消费者。下方的加州法律适用于本规程所涵

盖的各种人群。 
 

a. 《老人虐待及受扶养成人民事保护法》（W&I Code  § 15600 – 15675） 
 

i. 按照规定，（除其他事项外），任何负责照看或监护成年消费者的人员，包括为成年消

费者提供照料或服务的相关机构的管理人员、主管和任何持照员工，都是强制报告人。 
ii. 根据《成年人报告法》，任何强制报告人如目睹或获悉合理认为是对一位成年消费者实

施身体虐待、遗弃、诱拐、孤立、经济虐待或疏于照管的事件，或 (ii) 被一位成年消费

者告知其遭受了虐待，或 (iii) 合理怀疑存在成年人遭受虐待的情况，都应当向有关政府

部门报告成年人虐待事件（《成年人报告法》规定的特定例外情况除外）。 
 

b. 《儿童虐待及疏于照管报告法案》（CPC Code § 11164-11174.5) 
 

i. 按照规定，（除其他事项外），与18岁以下的消费者有互动交流的各类人员均为强制报

告人。 
ii. 本法案所规定的任何强制报告人，如获悉或目睹某位18岁以下的人士是虐待或疏于照管

行为的受害者，则应向有关政府部门报告虐待行为（《儿童报告法》规定的特定例外情
况除外）。 

iii. 请注意，有义务报告虐待儿童事件的强制报告人员列表与有义务报告虐待成人事件的

强制报告人员列表不同。请查阅对应法规了解具体规定。 
 

3. IRC劳动力队伍成员——内陆区域中心的所有全职员工、兼职员工、临时或派遣员工、授权顾

问、承包商和/或供应商。 
4. 身体虐待——对他人使用或企图使用武力或不合理的人身限制，长期或持续性地剥夺其食物或

水，或实施性虐待，也包括在未经医疗许可的情况下，以惩罚为目的对他人实施隔离、物理或
化学约束或强制使用精神药物。 

5. 精神痛苦——威胁、骚扰或其他形式的恐吓行为所导致的恐惧、烦躁、困惑、严重抑郁或其他

形式的情绪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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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疏于照管——照看或监护消费者的人士因疏忽而未能进行合理程度的照顾，包括但不限于：未

能协助消费者进行个人卫生清洁并提供衣食住所，或未能提供医疗服务或未能保护消费者免受

健康和安全危害。 

 
政策遵守规程 

 

1. 内陆区域中心管理层，以及服务于内陆区域中心消费者、获得授权且具备供应商资格的服务提

供者以及长期医疗保健机构，应当： 
a. 确保各自的劳动力队伍成员和/或雇佣人员在受雇时，以及此后每年，都充分了解内陆区

域中心针对虐待及疏于照顾的政策，以及遇到虐待及疏于照顾事件时必须强制报告的法

律。 
b. 确保各自的劳动力队伍成员和/或雇佣人员了解：保护消费者免受虐待和疏于照顾的责任；

虐待和疏于照顾的迹象；报告疑似虐待或疏于照顾的程序；和不遵守法律、不执行本政策

的后果。 

2. 如果内陆区域中心的劳动力队伍成员或内陆区域中心的服务提供者或长期医疗护理机构意识

到有消费者遭受虐待时： 
 

a. 他们应立即采取行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阻止虐待行为的发生。 
b. 他们应确保受影响的消费者以及所有其他接受服务和支持的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得

到保障。 
c. 他们应根据加州强制报告法向有关当局报告虐待事件。 
d. 以上义务是报告法所规定的强制报告人在报告消费者虐待行为之外的附加义务，适用

于IRC劳动力队伍的所有成员。 
 

3. 一旦内陆区域中心管理层获悉任何涉及内陆区域中心消费者的虐待指控事件，他们应立即进

行彻底、独立的调查。 
 

a. 调查可以在内部进行，也可以借助外部调查资源。 
b. 调查必须明确所有相关事实，并尽一切努力确定以下内容： 

 
i. 是否确实发生了虐待消费者的事件？ 

ii. 如果是的话，谁应该对所指控的虐待行为负责？ 
iii. 主管人员是否已采取适当措施来阻止所指控的虐待事件再次发生，并保护消费者免

受任何进一步的虐待？ 
iv. 是否已向相关的法律机构妥善报告虐待指控？ 

 
相关政策——无。 

附件——无。 

授权/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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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陆诸县区域中心与加州政府总承包合同的第一条第17节 
- 《老人虐待及受扶养成人民事保护法》 (W&I Code § 15600 –  15675) 
- 《儿童虐待和疏于照管行为报告法》(CPC Code § 11164  - 11174.5) 


